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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典》涵盖诉讼法相关领域重要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司法解释以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解释及函复。
全书共分四编，内容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非诉讼程序。
本书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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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 羁押 第五条 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开始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时，侦查人员应当向
犯罪嫌疑人送达《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或者由犯罪嫌疑人在有关
强制措施附卷联中签收。
犯罪嫌疑人拒绝签收的，侦查人员应当注明。
 第六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在作出批准拘留的决定时，应当在呈请报告上同时注明一日至三日
的拘留时间。
需要延长一日至四日或者延长至三十日的，应当办理延长拘留手续。
 第七条 侦查人员应当在宣布拘留或者逮捕决定时，将拘留或者逮捕的决定机关、法定羁押起止时间
以及羁押处所告知犯罪嫌疑人。
 第八条 侦查人员应当在拘留或者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对其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拘
留或者逮捕的，应当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释放通知书》送达看守所。
看守所凭《释放通知书》发给被拘留或者逮捕人《释放证明书》，将其立即释放。
 在羁押期间发现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者逮捕不当的，应当在发现后的十二小时以内，经县级以上公安
机关负责人批准将被拘留或者逮捕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后的三日以内，将释放或者变更的原因及情况
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无法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如果有证
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直接将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延长至三十日。
 第十条 对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书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制作
《逮捕证》，向犯罪嫌疑人宣布执行，并将执行回执及时送达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对未能执行的，应当将回执送达人民检察院，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
 第十一条 拘留或者逮捕犯罪嫌疑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
内将拘留或者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拘留或者逮捕人的家属或者所在单位。
对于有碍侦查和无法通知的范围，应当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八条第
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对已经被拘留或者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经审查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在
拘留或者逮捕的法定羁押期限内及时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十三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提出取保
候审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七日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答复。
同意取保候审的。
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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